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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03

虚虚假假黄黄金金期期货货交交易易平平台台上上演演““空空手手套套白白狼狼””

三千多万投投投资资资
全全全打打打水水水漂漂漂了了了
文/片 本报记者 赵磊

因为看中黄金期货这条“财路”，原为北京某投资管理公司
做黄金期货代理的李某，开始“另立山头”。他与“合伙人”购买
了网上虚假黄金期货交易平台的软件，诱骗受害人吴先生先后
投资3300余万。6月4日，记者从奎文公安分局获悉，男子李某以
及另外两名同伙已经被检察院逮捕，案件仍在进一步审查中。

投了3300万，几乎血本无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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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月5日，
吴先生的妻子到

奎文公安分局经侦大
队报案称，他的丈夫从2010

年起，先后向北京某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潍坊分公司投入
3300余万元，通过公司的交
易平台进行期货交易，结果
血本无归。然而，后来吴先
生夫妇发现了这家公司没有
从事期货交易的资质，而且

交易过程存在
着猫腻。
原来，吴先生曾

经通过银行进行黄金期
货交易，后来，银行工作人
员将吴先生介绍给了自称北
京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潍坊
分公司负责人的李某，实际
上，李某仅仅是北京这家投
资管理公司的黄金期货代
理，介绍客户从中获得提
成。

吴先生在李某的“帮
助”下，分别在北京的两家公
司投资进行黄金期货交易，
起初赚了一些钱，之后就一
直赔钱，亏了2000多万。

后来，李某找到吴先

生，表示他跟另外两名期货
代理孙某、张某成立个公司
做黄金期货，让吴先生投资
到这家公司，“咱自己的公
司自己说了算，一些事情上
也好处理”。因为李某承诺
的丰厚利润回报，所以吴先
生转而在李某的公司投资。

好景不长，吴先生在投
资1300多万之后，不但没有
赚钱，反而亏损到血本无
归。前后总共3 3 0 0万的投
资，全部打了水漂。吴先生
找到李某讨说法，李某赔偿
了吴先生800万。这时，吴
先生也发现了李某开办公司
有猫腻，于是到公安机关报
警。

这个投资公司实际是个空壳

在接到吴先生报警后，
奎文经侦大队一中队的民警
迅速出击，将孙某和张某抓
获。然而，李某在得知两名同
伙被抓后，就一直躲在寿光
市的一些小旅馆中。一个月
之后，他又先后躲藏到莱芜、
东营、日照、莱州等地。

4月25日晚上8点左右，
嫌犯李某在莱州一小区内被
莱州公安抓获，并随后被移
送至奎文公安分局。据李某
交代，2011年5月份之前，他
和张某、孙某等人是为北京
两家公司做代理，期间两个

公司返给三人的交易佣金很
可观，最多的一个月光交易
佣金就返还100多万。李某等
人发现，提供黄金交易平台
给客户做黄金期货是条财
路，于是就想成立公司自己
做。之后，他们通过工商代理
找人垫资在北京成立了一家
空壳公司。

“在北京成立公司其实
就是为了使用北京这个名
头，让客户觉得公司是北京
的，让人能产生一种信任
感。”李某说。

在做代理期间，李某知

道公司所提供给客户的黄金
期货交易平台是需要软件支
持的。2011年5月底，李某和
张某远赴上海一家专门做网
络软件的公司。经过商谈，这
个公司同意李某以每月3万
元的价格租用该公司的黄金
交易软件，同时传送数据。就
这样，李某通过这个软件和
租用的服务器，自办了一个
虚拟黄金期货交易平台，然
后开始招揽客户，其中，吴先
生正是李某自办公司的一个
最大的客户。

假交易平台就像“单机游戏”

6月4日，李某等三名嫌
犯已经被检察院逮捕。“这
个虚假黄金交易平台，就像
是一个单机游戏。”在奎文
公安分局，办案民警郎继磊
告诉记者，公司从运营商那
里买来国际期货交易数据，
输入平台中，然后就全部是
后台操作。管理员24小时盯
着交易平台，客户在平台上
做出什么样的操作，他们也
相应的在真正的期货交易平
台做出什么样的操作。

客户安装的这个平台其
实是封闭的。

开始的时候，李某以为

公司的交易平台是联网的，
因为公司交易平台提供的数
据跟国际黄金期货市场数据
是一致的。但是，后来李某
确认公司的期货交易平台是
封闭的，是虚拟的。

但李某并没有在意。因
为自己办的这个黄金期货交
易平台本身就并不是真实
的，也没有跟国际黄金期货
市场接轨的，所以，客户投
入公司的资金没有转入到国
际黄金期货市场。

李某交代，吴先生投入
平台的大笔资金，实际上是
由公司财务上控制，但是他

也能干预。财务上根据李某

的安排往客户交易账户上进

行资金注入。也就是说，公

司的运营主要依仗交易软

件，只要有交易软件就可以

运营。

民警郎继磊告诉记者，

黄金期货交易依旧是当前经

济社会人们投资的一个热

门，虽然黄金期货交易市场

的行情跌宕起伏，但面对高

额利润的诱惑仍有大批的人

热衷于从事黄金期货交易，

这也就给不法之徒犯罪提供

了可乘之机。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办公厅曾经下发关于
变相期货交易认定的复函，
2007年4月15日开始实施的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第八十九条对变
相期货交易进行了明确规
定：

任何机构或者市场为
买方和卖方的不同而变化、
条款标准化的合约(或者合
同)买卖行为，同时采用以下
交易机制或者具备以下交

易机制特征之一的，为变相
期货交易：(一 )以自身的资
产或者信誉，承担买方的卖
方、卖方的买方职责，保证
参与集中交易的所有买方
和卖方旅行合约(或者合同)

的交收责任；(二 )每天根据
合约(或者合同)当日的成交
结果，按照一定标准计算买
方和卖方的盈亏情况，据此
为买方和卖方完成盈亏、税
费等资金划转手续，并以低
于合约(或者合同)标额20%

的比例向买方和卖方收取
资金。由于结算和保证履
约。

凡是具备上述特征，又
未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批准的交易行为，均为
变相期货交易。目前，经国
务院同意并有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可以
开展期货交易的场所只有
上海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
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和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变相期货交易的认定

民警正在查看证
据，录像是受害人录
制的交易过程。

民警审讯嫌犯李
某。 (视频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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